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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机电类特种设备检验业务办事指南）

一、办理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及特种设备相关法律、法规。

二、办理范围

电梯、起重机械、场（厂）内专用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的监督检验和定期

检验业务。

三、申报基本条件

1．特种设备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（定期检验）；

2．使用单位已经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和相应的管理制度；

3．机电类特种设备已按照要求进行了保养，并自检合格。

四、办理程序

（一）报检

报检方式：网上报检、大厅现场报检。

（二）受理

网上报检：工作人员自收到网上报检申请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审核报检单，

如申请的报检单无误，工作人员将审核通过；如申请的报检单存在问题，工作人



员将不予受理，并返回原因，可点击状态栏不予受理的按钮查看原因，按照要求

重新申请报检。

大厅现场报检：工作人员将按规定受理报检业务，若申请材料不齐或者不符

合法定形式的，受理报检窗口应当“一次性告知”所需补正的手续和资料。

（三）检验

1.检验部门自受理检验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与使用单位取得联系，落

实现场准备情况。

2.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在约定的时间，按相关安全技术规范要求，做好现场

检验的准备工作，同时安排人员参与检验配合工作。

3.检验现场应具备的条件

见表格（电梯、起重机械、场（厂）内专用机动车辆）。

（四）领取报告

机电类持《特种设备报检受理回执单》领取检验报告。

（五）缴费

我单位为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，为方便缴款人缴款，我院根据缴款人意愿，

代收缴款人所交款项，将所收款项集中缴入财政专户。收费标准根据《山东省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 关于重新明确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收费标准

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鲁发改成本【2020】816 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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